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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专业 
电视频道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 

 

各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（广电局），省广播影视集团，福建教育

电视台： 

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频道建设管

理的意见》（广电发〔2020〕67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为加强

我省专业电视频道建设管理，促进专业电视节目融合创新、繁荣

发展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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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增强

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严格落实

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坚持党管媒体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

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和价值取

向，自觉承担举旗帜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兴文化、展形象的使命

任务，持续打造主流广电、精品广电、智慧广电、惠民广电、高

效广电，努力制作播出更多优秀专业电视节目，大力弘扬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唱响主旋律，弘扬正能量，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

发展超越提供有力文化支撑。 

二、严格规范专业频道设置管理 

（一）省、市两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坚持综合频道（新闻

综合频道）为主，专业频道为辅，强化综合频道的主导地位。严

格专业频道设置开办条件、要求和准入管理，进一步优化频道结

构布局。 

（二）精简精办专业频道。广电总局已明确严格控制专业频

道总量，原则上不再新增专业频道。要进一步优化、压缩、调整

和规范我省现有的专业频道，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不得开办专

业频道。 

（三）严格按照广电总局批准的节目定位要求制播节目，不

得擅自变更频道名称、呼号，不得随意更改节目定位。要进一步

优化频道结构布局，原则上同一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不得设置节目

定位相同或相似的专业频道，省级和副省级播出机构的专业频道

－ 2 － 
 



设置要立足自身优势，注重差异化发展，切实避免同质化。 

（四）调整公共频道现有政策。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可向

省广电局申请开办一套广播节目和一套电视节目，名称分别为

“综合广播”“综合频道”。原在省、市两级台公共频道插播电视

节目的政策不再执行。省、市两级广播电视台可申请将公共频道

撤销或调整为具有本地特色的专业频道，并按规定程序逐级报批。 

三、严格专业节目播出管理 

（五）专业频道编排播出的节目内容及数量比例，应充分体

现专业性要求。各专业频道的专业节目日播出时长不得低于该频

道节目播出总时长的 60%，其中晚上 19 点至 21点专业节目播出

比例不得低于 70%。新闻、纪实、购物等专业频道的专业节目比

例一般应达到 100%。少儿、动画频道要播出以少年儿童为主要

服务对象、适宜少儿收看的节目。 

（六）除影视类频道外，其他专业频道原则上不得播放与专

业内容无关的电影、电视剧。 

（七）专业频道播放广告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广告播放的法

律法规和政策要求。专业频道播放公益广告计入各频道的专业节

目时长，购物频道不得播出商业广告。 

四、提高专业节目制作供给能力 

（八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

推出有思想内涵、有道德温度、有文化品味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

的“闽派”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节目，推动内容生产创新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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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加大节目供给侧改革，全面进军主战场，

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。要持续打造“视听福建”海外播映工程，

讲好中国故事、福建故事；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，深

化闽台广播电视交流合作；用好用活省级广播电视发展专项资金，

加大省级电视剧、网络剧、广播剧、纪录片和公益广告等创作生

产专项扶持力度，完善扶持引导措施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大力

推动优秀专业节目创作生产。 

（九）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。引导推动省、市两

级广播电视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整合内部资源，加大与各行业

联合办节目力度，依法依规组建台属台控台管的节目制作经营公

司，创新激励机制，提升专业节目制作供给能力。探索实行专业

节目栏目工作室制，强化专业节目团队化运作，打造更多有竞争

力影响力的优秀专业节目栏目品牌。 

（十）推动区域协同发展。要推进成立全省县级广播联盟，

发展壮大福建影视基地联盟，发挥网络视听平台和产业基地（园

区）融合汇聚作用，推动国家级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基地（园

区）建设，促进专业节目投资生产、版权保护与交易流通。 

五、加快推动高清化融合化发展 

（十一）加快推动全省高清、超高清电视频道制播能力建设。

落实省委宣传部、省广电局《关于加快推进高清和超高清电视发

展的意见》等精神，2020 年后不具备整频道高清制播能力和条

件的专业频道将逐步关停。积极支持有条件的省、市级广播电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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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出机构调整开办纪录、影视、体育等超高清专业频道。支持有

条件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调整开办基于 5G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

提供新内容、新服务、新体验的专业频道。 

（十二）推动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。支持省级广电媒

体打造区域性融合传播平台，市级广电媒体加强上下联动和横向

合作、加快自身融合发展，积极参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，健全

与县级融媒体协同发展机制，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提质增效，建

成一批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广播电视主流媒体。以 5G、

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支撑、创新管理为保障，加快智慧化应用

提质升级，推进“智慧广电”发展。省、市两级播出机构要通过

精简精办、改革创新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，引导广播电视播出

机构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整合发展，实现由数量规模增长

为主向质量效益提高为主转变，走高质量创新发展之路。 

六、健全评价体系加强监督管理 

（十三）省、市两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充分利用新技术，

逐步建立数据分析体系，根据专业节目的不同特点和规律，加强

内容特征、传播热度、宣传效果等分析，分类研究制定专业节目、

专业频道综合评价办法，精准开展专业节目、专业频道评价，建

立健全优胜劣汰机制，形成正确的工作导向、效益导向和发展导

向。积极支持内容导向正确、专业特色鲜明，节目质量高、综合

效益和影响力大的专业电视频道深化改革、创新运营、做强做优。

对公益属性突出的专业电视频道给予倾斜扶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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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坚持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，严格落实意识形态

工作责任制。要强化监管职能、监管职责，全面加强对专业频道

的管理。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

和有关法律法规，对严重偏离频道定位、内容导向不正、节目质

量低劣、综合效益低下或不具备开办条件和能力的专业电视频道，

依法依规实施退出。结合“双随机一公开”事项，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，防止出现“管理真空”和“管理盲区”，提高监管效能。

省广电局将加强对全省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监听监看。 

 

 

 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

2020 年 12 月 23日 

（联系人：传媒机构管理处沈铃光；电话：0591-88116540） 

此件主动公开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委宣传部，各设区市委宣传部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办。 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        2020年 12月 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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